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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申请和受理 

申请管理体系认证的条件  

1. 客户应具有明确的法律地位。（注：明确的法律地位如：公司、集团、商行、

企业事业单位、研究机构、慈善机构、代理商、社团或上述组织的部分或组合）。  

2. 初次认证的受审核方已经或准备按照适用的管理体系标准建立管理体系。  

3. 现场审核前，受审核方的管理体系至少有效运行3个月（个别行业6个月）并已

经进行了一次完整的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  

4. 已获机构认证证书的再认证客户，需在证书到期前3-6个月向公司提出申请。 

认证组织须提交的资料 

1. 法律地位的证明文件（包括：企业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社会团体登记

证书、非企业法人登记证书、党政机关设立文件等）或其他法律地位性文件的扫

描件； 

2. 若管理体系覆盖多场所活动，应附每个场所的法律地位证明文件的扫描件（适用

时）还需提供表明之间确属同一组织同一体系的证明材料（如：上级主管单位的

证明、股权证明等）。 

3. 涉及法律法规要求的行政许可证明、资质证书、强制性认证证书等扫描件； 

4. 多场所清单（当受审核方有多场所时，须提供） 

5. 质量管理体系覆盖的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标准清单，如产品执行企标，须提供经备

案的企业标准；（QMS适用） 

6. 文件化的信息（如管理性文件、风险分析报告等）（纸制或电子版）； 

7. 管理体系已有效运行 3个月（个别行业 6个月）以上证明材料； 

8. 生产工艺流程图（制造业提供）； 

9. 重要环境因素/不可接受风险清单；（EMS/OHSMS适用） 

10. 适用本组织环境/职业健康安全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清单；（EMS/OHSMS适用） 

11. 2000年之后新、改、扩建项目，须提供环评报告、环评报告批复、环保项目竣工

验收报告。如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环保项目竣工验收报告，需提供当地环保部门

颁发的排污许可证；（EMS适用）及符合环境申批相关法规的文件。 

12. 1999 年之前建厂的企业如不能提供第 11 项资料，需提供当地环保主管部门颁发

的排污许可证和第三方监测报告；（EMS适用）或符合法规要求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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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一级风险的企业，须提供组织平面布局图、排污管网图，必要时提供主要原（辅）

材料清单、危险化学品清单； （EMS适用） 

14. 有毒有害作业场所劳动卫生监测报告；（OHSMS适用）  

15. 消防验收报告，安全生产许可证、特种设备检验报告；（OHSMS适用） 

16. 组织地理位置图、周边情况及厂区平面示意图（EMS、OHSMS适用），并在图中应

标注主要的危害及活动，消防配备点（OHSMS适用） 

认证转换的监督、再认证审核，除须提供上述资料及附件外，还须提交如下资料： 

1. 原认证证书复印件； 

2. 认证周期内历次审核或最近一次审核的审核报告； 

3. 最近一次审核的不合格报告及关闭材料。 

 

 

欧瑞认证有限公司 

2019年 03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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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工作流程图 

 

 

 

 

 

 

 

 

 

 

 

 

 

 

 

 

 

 

 

 

 

 

 

 

 

注：初次认证审核分第一阶段（现场或非现场）和第二阶段现场审核。每个认证周期

内监督审核至少实施两次，间隔不应超过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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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审核时间 

组织 

有效人数 

审核时间基点 

Q 
E S 

高 中 低 有限 高 中 低 

1-5 1.5 3 2.5 2.5 2.5 3 2.5 2.5 

6-10 2 3.5 3 3 3 3.5 3 3 

11-15 2.5 4.5 3.5 3 3 4.5 3.5 3 

16-25 3 5.5 4.5 3.5 3 5.5 4.5 3.5 

26-45 4 7 5.5 4 3 7 5.5 4 

46-65 5 8 6 4.5 3.5 8 6 4.5 

66-85 6 9 7 5 3.5 9 7 5 

86-125 7 11 8 5.5 4 11 8 5.5 

126-175 8 12 9 6 4.5 12 9 6 

176-275 9 13 10 7 5 13 10 7 

276-425 10 15 11 8 5.5 15 11 8 

426-625 11 16 12 9 6 16 12 9 

626-875 12 17 13 10 6.5 17 13 10 

876-1175 13 19 15 11 7 19 15 11 

1176-1550 14 20 16 12 7.5 20 16 12 

1551-2025 15 21 17 12 8 21 17 12 

2026-2675 16 23 18 13 8.5 23 18 13 

2676-3450 17 25 19 14 9 25 19 14 

3451-4350 18 27 20 15 10 27 20 15 

4351-5450 19 28 21 16 11 28 21 16 

5451-6800 20 30 23 17 12 30 23 17 

6801-8500 21 32 25 19 13 32 25 19 

8501-10700 22 34 27 20 14 34 27 20 

＞10700 
依次类

推 
       

注：1.有效人数，包括认证范围内涉及的所有全职人员，原则上以组织的社会保险登记证所附名

册等信息为准。 

2.对非固定人员（包括季节性人员、临时人员和分包商人员）和兼职人员的有效人数核定，

可根据其实际工作小时数予以适当减少或换算成等效的全职人员数。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如建

筑类企业、服装厂、电子厂等），上述非固定人员进行适当换算的原则为：50人以下的企业，非

固定人员不进行折算；51~200 人的，二个非固定人员折算成一个固定人员；201人以上的，三个

非固定人员折算成一个固定人员。 


